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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7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 2023-035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7

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会监事 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公司条例》等
监管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编制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36）。

根据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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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经初步测算，预计 2023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00 亿元至 4.50 亿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0.85亿元到 1.35亿元，同比增加 27%到 43%。
预计 2023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00 亿元至

4.5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0.63亿元到 1.13亿元，同比增加 19%到 33%。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初步测算，预计 2023 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00 亿元至 4.50 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0.85亿元到 1.35亿元，同比增加 27%到 43%。
2. 预计 2023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00 亿元至

4.5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0.63亿元到 1.13亿元，同比增加 19%到 33%。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5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3.38亿元。
（二）每股收益：0.05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2023年一季度，公司科学谋划部署工作思路和任务目标，强化生产组织管理，抓好全流程生产技

术管控，提高生产作业率、资源利用率，持续推进管理降本、财务降本、政策降本、集采降本等降本增效
活动，增强企业成本管控能力，顺利实现了一季度“开门红”；同时，公司充分利用黄金价格高位运行时
机，进一步做好市场跟踪研究，综合提升价格研判能力，把握价格走向，黄金销售价格优于上年同期水
平。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3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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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等相关规定，山东黄金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将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A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40 号文《关于核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向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核准，在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同时，向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开源”)、山金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金金控”）、烟台市金茂矿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五名特定投资者以锁价方式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6年 9月 29日，本次交易配套资金发行对象山东省国投、前海开源、山金
金控、金茂矿业及山东黄金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均缴纳了股票认购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
数量为 117,425,346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 1,679,182,447.80元。 扣除财务顾问费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36,360,000.00元后，实际到账资金人民币 1,642,822,447.8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分别存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龙路支行， 账号为 531900059310107;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账号为 371618000018800017859;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明湖支行， 账号为 151531010400278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珍珠泉支行， 账号为
37050161680109555666四个募集资金专户。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注：2019年 8月经核准，变更名称为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天圆全验字[2016]000040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本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分别与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珍珠
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明湖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履行三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本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山东黄金矿
业（玲珑）有限公司、恒丰银行招远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招远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履行四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本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山东黄金矿
业（莱州）有限公司三山岛金矿、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履行四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本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及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与山东黄金归
来庄矿业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在上述银行开设了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
实行专户存储。 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四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履行四方监管协议进程中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A股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扣除手
续费后的净额） 合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华龙路支行 531900059310107 195,643,800.00 28,917,273.45 224,561,073.4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3716180000188000178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珍珠泉
支行 37050161680109555666 2,591,296.15 2,591,296.1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明湖支
行 153101040027808 49,661,347.80 5,406,086.49 55,067,434.29

恒丰银行招远支行 85354201012280208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 241621509361

中国光大银行招远支行 38120188000112367 48,905,270.97 801,632.08 49,706,903.0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376010100101140534 519,900.00 117,577.06 637,477.06

合计 294,730,318.77 37,833,865.23 332,564,184.00

注 1：账户余额中未包括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00.00元。
（二）H股募集资金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789号）核准，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公司实际发行 356,889,500股境
外上市外资股(H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l元，发行价格每股 14.70港元。截至 2018年 9月 28日，公司
向境外公开发行上市外资股(H 股）327,730,000.00 股，募集资金 4,817,631,000.00 港元；截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加上公司向境外部分行使超额配售权发行上市外资股(H 股）29,159,500.00 股，募集资金
428,644,650.00 港元， 累计向境外公开发行上市外资股 (H 股）356,889,500.00 股， 募集资金总额
5,246,275,650.00 港元，扣除交易费等募集资金净额为 5,245,726,677.24 港元，汇入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账户中，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18,818,884.8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分别存入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账号为 60112560837;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账号为 60134279189;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账号为 861-520-13331-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济
南分行， 账号为账号为 74100078801360000087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济南分行 ， 账号为
74100078801400000878五个募集资金专户。

2、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H股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币种

余额

折人民币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扣
除手续费后的
净额）

合计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
公司 60ll2560837 HKD 503.75 503.75 449.98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
公司 60134279189 HKD 282,475.50 72,909.46 355,384.96 317,454.72

中国工商银行（亚
洲）有限公司 861-520-13331-1 HKD 444,608.89 26,178.84 470,787.73 420,540.5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济南分行 74100078801360000877 HKD 18,269,221.39 11,827.60 18,281,048.99 16,329,912.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济南分行 74100078801400000878 RMB 104,278.74 -6,537.13 97,741.61 97,741.61

合计 ——— ——— ——— 17,166,099.50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A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4,282.24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8,288.8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8,288.81

2017年： 11,864.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8年： 21,032.99

2019年： 28,464.35

2020年： 29,808.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比例： —

2021年： 12,006.57

2022年： 5,112.3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 资
金 额与募
集后 承诺
投资 金额
的差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
截止日
项目完
工 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 承
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
诺 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
诺 投资金
额

募集后 承
诺 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
金额

1
东 风 矿 区
（东风二期
建设项目）

东 风 矿 区
（东风二期
建设项目）

114,658.38 114,658.38 68,203.47 114,658.38 114,658.38 68,203.47 -46,454.91 —

2
新立探矿权
（新立矿区
深矿建设项
目）

新立探矿权
（新立矿区
深矿建设项
目）

32,746.28 32,746.28 33,225.88 32,746.28 32,746.28 33,225.88 479.60 —

3
归来庄公司
（归来庄金
矿深部建设
项目）

归来庄公司
（归来庄金
矿深部建设
项目）

6,911.45 6,911.45 6,859.46 6,911.45 6,911.45 6,859.46 -51.99 —

4

蓬 莱 矿 业
（蓬莱金矿
初格庄 、虎
路线矿建设
项目）

蓬 莱 矿 业
（蓬莱金矿
初格庄 、虎
路线矿建设
项目）

9,966.13 9,966.13 - 9,966.13 9,966.13 - -9,966.13 —

合计 164,282.24 164,282.24 108,288.81 164,282.24 164,282.24 108,288.81 -55,993.43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H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1,881.8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5,262.56 美 元 及
9,497.73人民币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5,262.56 美 元 及
9,497.73人民币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8年： 65,262.56 美 元 及
1,841.02人民币

2019年： 7,656.71人民币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比例： —

2020年： —

2021年： —

2022年： —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
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1

山东黄金矿
业（香港）有
限公司 －长
期借款（美
元）

山东黄金矿
业（香港）有
限公司 －长
期借款（美
元）

67,200.00 67,200.00 65,262.56 67,200.00 67,200.00 65,262.56 -1,937.44 不适用

2 上 市 费 用
（人民币）

上 市 费 用
（人民币） 16,060.00 16,060.00 9,497.73 16,060.00 16,060.00 9,497.73 -6,562.27 不适用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A股）》、《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H股）》。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原因为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结项，

实际投资总额尚未确定。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先期投入项目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使用 H股募集资金支付本公司基本账户中国建设银行代扣代缴

上市费用的税费 990,136.21元。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最近 3 年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A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1 东风矿区（东风二期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新立探矿权（新立矿区深矿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归来庄公司（归来庄金矿深部建设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蓬莱矿业（蓬莱金矿初格庄、虎路线矿
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东风矿区（东风二期建设项目）、归来庄公司（归来庄金矿深部建设项目）两个项目尚未投资建
设完成； 蓬莱矿业（蓬莱金矿初格庄、虎路线矿建设项目）尚未投资建设； 暂未实现效益。 新立探矿
权（新立矿区深矿建设项目）已投资建设完成，但因矿权整合等原因无法单独区分计算效益。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H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 止 日
累 计 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1 山东黄金矿业（香港）有限公司－长期借
款（美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上市费用（人民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长期借款及上市费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不进行效益核算。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详见上述《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A

股）》、《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H 股）》。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
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情况
偿还长期借款、支付上市费用及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但通过增加公司营运资金，减

轻公司债务负担，提高公司资产运转能力和支付能力，提高公司经营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效益。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说明
不适用。
六、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最近 5年内，本公司不存在发行 A股股份购买资产的情况。
七、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
1、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1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9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 公司将上述资金仅限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2022年 11月 7日， 公司将 2021 年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290,000,000.00 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22年 12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270,000,000.00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公司将上述资金仅限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2、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的情况。
八、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尚未使用 A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332,564,184.00元人民币。 H

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9,107,722.43 港元及 97,741.61元人民币，折合人民币共计 17,166,099.50元。
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工或结项， 相关项目款项尚

未支付。
九、其他
无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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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7

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4月 12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香港《公司条例》等
监管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公司编制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核并出具了《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12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36）。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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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4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号万象城 V2栋一楼中山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7,887,6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5.90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耀

海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3 人，独立董事黄钰昌先生、苏锡嘉先生、刘家雍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人，监事胡会芳女士、马炉光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总经理马秀慧女士、财务总监张雪娟女士、董事会秘书刘斯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741,505 99.9774 146,100 0.022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741,505 99.9774 146,100 0.0226 0 0.0000

3、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731,699 99.9759 155,906 0.024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125,722 99.5737 2,761,883 0.426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887,6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7,887,60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3,992,522 99.6689 146,100 0.3311 0 0.0000

2
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43,992,522 99.6689 146,100 0.3311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43,982,716 99.6467 155,906 0.3533 0 0.0000

4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1,376,739 93.7427 2,761,883 6.2573 0 0.0000

5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
册资本的议案 44,138,6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 44,138,6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
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为特别决议议
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邱梦媛、王玙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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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针对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登记。

本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3 年 3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相关法定披露媒体首次公开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
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六个月内（即 2022 年 9 月 4 日至 2023 年 3 月 3 日， 以下简称
“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列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在自查期间，除以下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
述核查对象具体买卖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买卖期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马秀慧 2022.09.08-2022.09.08 \ 7,600,000

2 陈昕乐 2022.09.16-2022.11.01 20,600 20,600

3 郑雅文 2022.09.28-2023.02.17 600 700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对
上述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

（一）因资产规划需要，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秀慧女士于 2022 年 9 月 8 日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上
海峰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峰岳”）转让公司股份 7,600,000股。 上海峰岳为
马秀慧女士的一致行动人。 本次转让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内部转让，不涉及向市场减
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不会导
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具体详见公司公告《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
增加一致行动人及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

（二）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
保密制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关
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三）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
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时，除上市公司
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
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核查对象中
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的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保密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

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
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对象买卖公司股票行为与本次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无关。 公司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
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3515 证券简称：欧普照明 公告编号：2023-013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普照明”或“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2 月 8 日披露
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5）。

公司于 2020年 2月 28日至 2020年 3 月 26 日期间实施并完成了回购股份计划， 共计回购公司
股份 7,599,9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成交总金额为 184,538,556.30 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
购股份将全部作为库存股用于股权激励的股份来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安排， 公司回购的股份应当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三年内按照披露的用途进行转让或在三年期限届满前注销。

鉴于上述用于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期限届满， 公司拟根据上述规定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的 7,599,927股股份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已分别于 2023 年 3 月 3 日、2023 年 4 月 12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将回购注销股份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7,599,927股股份，并将按规定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将由 754,025,962股减少为 746,426,035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

接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
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
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
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号万象城 V2栋 1楼
2、申报时间：2023 年 4 月 13 日至 2023 年 5月 27日
每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寄出日为准。
3、联系人：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21-38550000-6720
5、邮政编码：201103
特此公告。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三日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华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422 号文
同意注册。《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
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
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www.
financialnews.com.cn；中国日报网，网址 cn.chinadaily.com.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
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3,320.00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本
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38.22元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员
工参与战略配 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为中信证券高华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
简称“高华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规
模的 5.36%，即 1,779,173 股，获配金额为 67,999,992.06 元。 高华科技员工资
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 12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
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中信证券另类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
资”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跟投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即 1,
328,000股，获配金额为 50,756,160.00元。中证投资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68元（按照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51元（按照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75.01倍（每股收益按 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04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05元（按照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2.56 元 （按照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科创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
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126,890.40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10,337.80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行人 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新 联系电话 025-85766153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熙颖 联系电话 010-60838888

发行人：南京高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13 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长龙”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４６０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北方长龙”，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３５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５０．００元 ／ 股，发
行数量为１，７０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
股份。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 ”）、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
的差额８５．０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５．５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８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７５４．２１８６８倍，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７５．５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８２４．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１９４６１７４８％，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５５６．６０２７３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１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
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０５４，６７６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０２，７３３，８００．０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１９０，３２４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９，５１６，２００．０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８，７５５，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３７，７５０，０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
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８７６，９８５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２％，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６％。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９０，３２４股，包销金额为９，５１６，２００．００元，包销股份的数量约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１．１２％。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３日（Ｔ＋４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承销费用 ５，７９７．０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８２０．７５
３ 律师费用 ３３７．７４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９１．５１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６５．９４

合计 ７，４１２．９４
注：１、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２、如文中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差异，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３、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０．０２５％。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２号６１８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６、０２０－６６３３６５９７

发行人：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３日


